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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文件 
 

 

山农大办字〔2012〕65 号 
 

 

 

山东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

关于启用“学位论文相似性检测系统”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： 

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

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》（学位[2010]9 号）、《山东

农业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行为规范》（山农大办字〔2007〕12

号）文件要求，为进一步加强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管理，防止

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，促进学术诚信，学校决定从 2012

年开始，启用万方数据公司的“学位论文相似性检测系统”（以

下简称系统）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，检测结果和论文评阅

结果将做为论文是否能进行答辩的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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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研究生处对系统的使用统一管理，并根据拟申请答辩人

数分配检测数额，具体数额可登陆系统查看。凡申请答辩的研究

生必须在送审前进行检测。 

二、对学位论文进行检测和判断，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，

各学院应高度重视，指定专人负责系统的使用，防止帐号被盗卖。 

三、对学位论文检测结果只向作者本人和其导师提供，不能

向其他人员和单位扩散。严禁使用本系统对其他不相关的论文进

行检测，如因此发生纠纷或影响到本学院的检测工作，将追究相

关人员责任。 

四、检测结果处理：检测结果只作为判断是否存在抄袭的参

考。建议文字重合百分比（可剔除参考文献部分，下同）小于

30%（不含 30%）的，由导师和研究生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判断，

如确认学位论文中不存在抄袭行为，可进行论文评审和答辩；对

系统检测出文字重合百分比超过 30%的论文检测结果，学院要聘

请至少三人组成的专家组进行鉴定，做出是否构成抄袭的结论。 

各学院可以根据学科特点制定文字重合百分比的限定和管

理要求。使用该系统仅能预防学位论文写作中出现的论文抄袭等

学术不端行为，无法保证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，学位论文学术水

平的高低由导师和论文评阅专家做出评判。 

五、导师是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第一责任人。各学院和导

师要进一步加强对研究生的管理，精心指导，严格把关，加强对

研究生的学术道德教育，督促研究生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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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绝抄袭、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的产生。学位申请人应切实加强

学术道德自律，遵守学术规范，认真自查、自检学位论文是否符

合学术规范要求，避免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，共同维护我校研究

生教育良好的声誉，保证学位论文质量。 

六、学位论文学术违纪行为一经查实，学校将按照《山东农

业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行为规范》进行严肃处理。 

 

山东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

2012 年 10 月 23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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